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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漢
傳
佛
教
」

近
日
有
某
機
構
邀
請
一
位
仁
兄
作
專
題
演
講
，
其
講
題
的

大
意
是

.. 
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在
六
世
紀
末
至
九
世
紀
末
所
掀
起
的

亞
洲
新
文
化
運
動
。
筆
者
從
區
公
所
張
貼
的
廣
告
中
，
知
道
有

這
一
演
講
，
心
想

.. 

「
隋
唐
時
代
的
『
漢
傳
佛
教
』
竟
然
掀
起

過
整
個
亞
洲
的
新
文
化
運
動
，
而
這
運
動
竟
然
連
婆
羅
門
教
勢

力
範
圍
的
南
亞
洲
與
伊
斯
蘭
教
勢
力
範
圍
的
西
亞
洲
都
受
到
影

響
？
這
應
該
是
一
個
宗
教
史
上
的
大
發
現
啊
！
」
於
是
懷
著
深

切
的
期
望
，
前
往
聽
講
。

孰
知
聽
畢
全
場
，
這
位
仁
兄
所
講
的
雖
然
包
天
包
地
，
包

山
包
海
1

，
但
內
容
卻
不
過
大
家
都
知
道
的
中
國
跟
周
邊
國
家

底
文
化
交
流
，
未
見
片
言
及
於
漢
傳
佛
教
如
何
在
上
述
時
代
掀

起
及
於
整
個
亞
洲
的
「
新
文
化
運
動
」
，
和
這
文
化
運
動
的
內

容
爲
何
？
因
此
聽
得
大
家
興
趣
索
然
2
o

然
而
，
筆
者
卻
從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這
四
個
字
，
引
起
了
動

筆
的
興
趣
。
這
因
僞
如
今
有
些
人
，
包
括
上
述
那
位
仁
兄
，
都

在
提
倡
硏
究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，
甚
至
某
位
有
博
士
學
位
的
尼
師

，
更
爲
文
矢
言
自
己
要
盡
形
壽
硏
究
這

一
範
圍
的
佛
學
。
不
過

，
這
次
演
講
所
示
的
英
文
題
目
稱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爲

C
h
i
n
e
s
e

B
u
d
d
hi
s
m

，
竿
圭
者
訒
g
琤
二
不

l
8女
，
暉
定
作Si
n
i
c
i
z
e
dBuddh

i
sm, 

義
爲
「
中
國
化
的
佛
教
」
。

何
以
言
之
？
因
爲
這

一
名
詞
，
是
由
歐
美
硏
究
亞
洲

文
化
的
漢
學
家
們

(
Si
n
o
l
o
g
i
s
t

s
)
和
東
方
學
家
們
(

O
r
i
e
n

t
i
a

l
is
t
s
)
發
現
佛
教
傳
入
中
國
之
後
，
其
教
義
跟
僧

俗
的
行
爲
都
與
西
竺
的
佛
教
有
很
大
差
異
，
因
此
他
們
對
華
夏

的
佛
教
表
現
起
了
S
i
n

i
c
iz
a

t
io
n
o
f 

B
u
d
d
hi
s
m

的
稱
謂
。

至
軫
兩
者
有
何
不
同
？
筆
者
如
今
無
暇
翻
天
掀
地
般
搜
尋

上
述
西
方
學
者
的
有
膈
著
作
向
讀
者
們
交
代
，
下
面
僅
舉
自
己

所
知
以
見
。

關
軫
教
義
方
面
，
筆
者
向
非
硏
究
思
想
史
，
無
從
在
這
方

面
作
交
代
。
不
過
由
於
曾
研
究
佛
家
的
戒
律
，
故
稍
舉
一
些
中

印
兩
國
出
家
人
在
行
止
生
活
方
面
的
差
異
如
下
：

第
一
，
西
竺
的
出
家
人
，
不
論
屬
大
乘
或
小
乘
教
土
，
全

如
何
形
成
的
私
見
(
上
)

曹
仕
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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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要
乞
食
爲
生
3

。
而
中
國
則
因
寺
院
設
廚
，
自
行
煮
食
，
僧

尼
不
再
行
乞
。

第
二
，
由
於
乞
食
爲
生
，
故
西
竺
出
家
人
乞
得
什
麼
便
喫

什
麼
，
不
忌
吃
魚
吃
肉
。
而
中
土
僧
民
則
因
寺
院
供
鱔
，
漸
發

展
出
純
喫
菜
的
傳
統
。

第
三
，
西
竺
出
家
人
堅
持
過
午
不
食
，
沙
門
若
在
午
後
仍

進
食
便
被
擯
逐
離
寺
。
而
中
國
的
僧
侶
則
由
寺
院
供
應
兩
餐
甚

或
三
餐
。

第
四
，
西
竺
出
家
人
不
許
手
捉
金
、
銀
、
寶
物
(
包
括
珍

珠
、
玉
器
、
寶
石
之
類
)
，
而
中
國
僧
民
不
僅
身
上
帶
錢
，
更

親
自
處
理
私
人
錢
財
。

第
五
，
西
竺
寺
院
不
能
擁
有
金
錢
、
農
田
、
菜
園
等
財
產

。
而
中
國
的
佛
剎
，
往
往
此
類
等
產
豐
盈
。

第
六
，
古
時
西
竺
的
佛
教
國
家
之
中
，
出
家
人
不
受
王
法

所
管
，
寺
院
成
員
的
名
冊
無
需
呈
報
政
府
。
僧
尼
若
犯
事
，
由

寺
院
依
戒
規
處
分
。
而
中
國
在
帝
王
時
代
，
寺
院
受
國
法
所
管

，
其
成
員
名
冊
要
呈
報
政
府
。
又
，
唐
代
開
始
，
僧
尼
要
取
得

由
政
府
頒
給
的
稱
爲
「
度
牒
」
的
證
件
，
方
算
合
法
出
家
。
此

外
，
僧
民
若
觸
犯
俗
世
法
律
，
即
使
地
方
官
也
可
加
以
審
問
和

判
刑
。由

於
起
碼
有
上
述
六
項
的
彼
此
差
異
，
無
怪
歐
美
學
者
們

產
生
了
「
中
國
化
佛
教
」
的
看
法
。
而
當

S
in
i
c
i
z
a

t
i
o
n

o
f 

B
u
d
d
hi
s
m
~這
一
瞑
昭
今
心
1
1
A什
序
十
震
波
，
厙
色
被
右

E
、
心
i
＾
羊
K在
屮
之
而
叩
緇
F
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而
已
。

至
於
「
漢
傳
佛
教
」
如
何
形
成
？
恐
怕
連
提
倡
硏
究
它
的

那
些
人
也
不
大
了
了
。
大
抵
人
們
以
爲
中
印
文
化
既
久
經
交
流

，
佛
教
來
華
之
後
，
日
久
當
然
有
所
改
變
已
。
而
究
其
實
，
這

一
轉
變
，
是
有
線
索
可
尋
的
。
以
下
是
筆
者
對
這
一
轉
化
的
過

程
，
提
出
個
人
的
看
法
如
下
：

首
先
，
西
竺
社
會
認
爲
一
個
人
出
了
家
，
便
屬
已
離
開
塵

世
，
因
此
既
丕
受
王
法
所
管
，
更
不
必
向
君
主
、
官
貴
和
父
母

致
敬
。
回
視
中
國
，
由
於
其
社
會
深
受
儒
家
思
想
的
影
響
，
而

儒
家
經
典
中
的
《
詩
經
》
，
其
卷
十
三
的
〈
小
雅
·
四
月
〉
之

詠
爲
：
「
普
天
之
下
，
莫
非
王
土
；
率
土
之
濱
，
莫
非
王
臣
。

」
這
句
話
的
意
思
是
：
整
儘
天
空
覆
蓋
下
的
土
地
都
屬
於
中
廛

的
君
主
所
有
；
而
從
整
塊
土
地
一
直
伸
展
至
海
邊
的
範
圍
之
內

，
其
居
民
都
是
君
主
的
臣
屬
。
據
此
推
演
，
中
匾
的
沙
門
既
居

於
「
王
土
」
之
內
，
自
然
也
屬
「
王
臣
」
之
一
，
因
此
必
須
向

統
治
階
級
下
拜
致
敬
。
雖
然
古
時
華
夏
僧
侶
數
百
年
來
幾
番
極

力
抗
爭
，
他
們
也
獲
得
俗
世
信
徒
的
支
持
，
然
而
由
於
宗
教
需

要
帝
王
官
貴
的
外
護
和
供
養
，
因
此
終
於
屈
服
下
來
。
在
五
代

開
始
，
沙
門
要
向
皇
帝
自
稱
曰
「
臣
」
4

。
也
由
於
出
家
人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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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
爲
「
王
臣
」
，
是
以
國
法
可
以
加
諸
他
們
身
上
。

其
次
，
自
西
漢
末
以
來
，
世
家
大
族
漸
漸
在
中
國
社
會

上
形
成
。
降
至
魏
晉
南
北
朝
以
迄
隋
唐
時
代
，
世
家
大
族
一
直

是
社
會
的
中
堅
。
因
此
華
夏
沙
門
在
這
長
時
期
的
弘
法
對
象
，

便
屬
這
類
大
族
中
人
。
世
家
大
族
都
屬
讀
過
儒
家
典
籍
之
人
，

倘
使
沙
門
往
謁
，
而
大
族
中
人
提
出
中
圜
經
史
上
的
話
題
，
若

沙
門
膛
目
不
知
所
答
的
話
，
則
無
從
展
開
宣
弘
的
工
作
。
是
以

這
長
期
間
的
寺
院
遇
上
有
人
要
求
出
家
，
則
不
問
來
者
屬
兒
童

還
是
成
年
人
，
寺
院
中
人
必
問
曾
否
讀
書
。
著
出
家
前
已
受
儒

學
教
育
，
寺
院
便
教
授
佛
經
．
＇
不
然
，
則
先
授
儒
典
，
再
教
佛

書
。
是
以
古
時
華
夏
僧
尼
，
誰
都
飽
受
儒
學
教
育

5
·
，
也
由
於

他
們
深
霑
儒
學
，
因
此
他
們
講
經
說
法
，
或
執
筆
注
釋
佛
典
之

時
，
不
免
各
雜
了
一
些
儒
學
的
概
念
6

，
由
是
漢
傳
佛
教
中
不

免
混
有
此
土
的
傳
統
思
想
。
舉
個
例
說
，
依
印
度
的
佛
家
理
論

，
佛
陀
爲
人
絕
無
惡
念
，
而
天
台
宗
的
智
者
大
師
云
晶
即
，

五
三
八
？
五
九
七
)
的
所
撰
《
觀
音
玄
義
》
中
，
卻
說
佛
陀
也

可
以
爲
惡
，
只
是
他
老
人
家
有
法
子
抑
制
自
己
的
惡
念
，
不
使

發
作
而
已
。
據
筆
者
所
考
，
顯
公
是
受
到
孟
子
的
「
性
善
說
」

與
荀
子
的
「
性
惡
說
」
所
影
響
，
而
悟
出
人
性
兼
具
善
、
惡
兩

面
7

。
再
者
，
大
抵
受
到
儒
家
「
忠
君
」
思
想
的
影
響
，
華
夏

出
家
人
對
政
府
所
加
的
管
治
易
於
逆
來
順
受
。

第
三
，
印
度
社
會
在
佛
教
創
立
之
前
，
早
已
把
所
有
人

分
成
四
大
階
級
，
所
謂
「
婆
羅
門

(
B
r
a
h
m

i
n
)
」
丨
祭
師
，

「
剎
帝
利
(
K
s
a
t
r

i
j
ya
)
」
I

王
族
及
武
士
，
「
吠
舍
(

V
a
i
s
y

a
)
」
丨
農
工
商
，
「
首
陀

(
S
u
d
r
a
)

」
丨
奴
隸
。
這

四
大
階
級
是

一
個
人
出
生
於
哪
一
階
級
的
家
庭
，
其
人
一
生
便

屬
於
這
一
階
級
，
一
生
無
從
上
升
或
下
降
，
更
不
許
超
越
階
級

而
通
婚
。
這
種
不
合
理
的
社
會
制
度
，
自
然
引
起
反
抗
。
於
是

在
佛
陀
示
現
的
前
後
，
已
有
不
少
出
身
婆
羅
門
或
剎
帝
利
階
級

的
人
放
棄
自
己
原
有
身
份
，
到
處
流
蕩
，
思
索
天
地
人
生
的
眞

理
。
這
些
人
四
海
爲
家
，
只
好
行
乞
求
食
。
而
社
會
上
一
般
人

看
到
這
些
人
視
富
貴
榮
華
如
弊
履
，
認
爲
是
聖
人
，
大
加
尊
敬

，
故
樂
得
施
以
飯
菜
。
倘
使
一
位
聖
人
乞
得
飲
食
後
說
幾
句
祝

福
的
話
，
施
主
們
會
感
到
非
常
受
用
，
認
爲
這
些
祝
福
會
眞
個

降
臨
。
佛
教
的
僧
民
在
印
度
被
視
爲
聖
人
之
一
，
故
他
們
非
常

愉
快
地
行
乞
度
日
8
o

然
而
在
中
國
，
華
人
社
會
深
受
儒
家
思
想
的
影
響
，
認
爲

一
個
人
應
自
食
其
力
，
因
而
賤
視
行
乞
者
，
是
以
一
位
信
佛
敬

僧
的
施
主
，
必
然
不
願
見
到
自
己
所
崇
敬

一
位
法
師
像
叫
化
子

一
般
地
每
天
來
求
賜
飯
菜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這
些
施
主
們
又
接
受

了
佛
經
所
言
布
施
於
沙
門
可
以
累
積
福
田
饒
益
的
理
論
，
因
此

他
們
改
變
方
式
，
對
一
位
法
師
甚
至
整
家
寺
院
布
施
以
金
錢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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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
地
，
使
出
家
人
們
有
錢
可
以
購
買
食
物
．
，
或
以
耕
地
出
租
，

向
佃
農
收
取
穀
物
或
蔬
果
而
得
糧
食
，
俾
僧
侶
們
的
生
活
有
所

保
障
。寺

院
或
個
別
僧
尼
無
法
拒
絕
這
違
反
佛
戒
的
布
施
方
式
，

不
然
將
失
去
信
徒
9

。
加
上
華
夏
沙
門
都
受
過
儒
家
教
育
，
前

已
言
之
。
他
們
也
許
亦
深
受
儒
家
思
想
的
影
響
，
不
願
以
「
讀

書
人
」
身
份
而
從
事
乞
食
，
因
此
寺
院
改
撝
設
有
廚
房
，
自
行

煮
食
1

。
僧
史
所
載
，
除
了
少
數
華
夏
沙
門
堅
持
佛
家
的
乞
食

傳
統
之
外
，
大
多
數
人
接
受
寺
院
的
供
鱔
制
度
。
也
由
於
既
建

立
了
供
餚
制
度
，
可
以
自
行
挑
選
食
材
，
於
是
漸
走
上
了
純
蔬

食
的
傳
統
。

再
者
，
此
土
沙
門
所
以
接
受
金
錢
的
供
養
，
有
一
個
重
要

的
原
因
，
就
是
一
位
法
師
的
俗
家
信
徒
之
中
有
貧
有
富
，
而
貧

苦
弟
子
需
要
的
不
獨
聽
受
說
法
的
精
神
安
慰
，
他
更
有
急
迫
的

經
濟
問
題
要
面
對
。
倘
使

一
位
窮
苦
的
弟
子
有
經
濟
上
的
急
需

，
走
投
無
路
之
時
向
師
父
求
助
。
而
位
僧
師
平
日
不
蓄
金
錢
，

獲
得
財
物
布
施
之
後
即
轉
施
他
人
的
話
，
在
這
時
節
，
這
僧
師

只
好
往
求
富
有
弟
子
幫
助
了
。

可
是
，
倘
若
遇
上
窮
弟
子
急
需
幫
助
而
這
位
法
師
的
幾
位

富
弟
子
都
手
頭
不
便
的
話
，
則
乞
告
亦
無
從
。
因
此

一
位
法
師

在
平
日
獲
得
財
施
之
後
把
金
錢
存
儲
起
來
，
他
便
可
以
馬
上
拿

註
：

L
所
講
包
括
跟
佛
教
毫
無
關
係
的
東
漢
光
武
帝
賜
日
本
卑
彌
呼

身
邊
的
錢
來
幫
助
窮
弟
子
1

。
由
是
漸
漸
養
成
了
出
家
人
身
邊

帶
錢
和
親
自
處
理
私
人
財
產
的
傳
統
。

2 

第
四
，
出
家
本
來
是
一
種
「
辭
榮
棄
愛
」
1

的
高
尙
行
爲

。
所
以
「
辭
榮
」
指
辭
謝
一
切
世
俗
的
榮
華
富
貴
；
「
棄
愛
」3 

則
指
放
棄
了
人
倫
之
愛
－
包
括
父
母
子
女
之
愛
和
男
女
之
愛

1

。
然
而
中
國
沙
門
受
儒
學
薰
陶
，
不
特
對
父
母
非
常
盡
孝
道
1

，
更
對
親
教
自
己
的
僧
師
行
孝
l

，
甚
至
僧
師
可
以
罵
自
己
的

6 

出
家
弟
子
「
棄
背
孝
養
」
1

。
這
是
佛
教
中
國
化
的
特
殊
表
現

第
五
，
自
從
佛
法
來
華
而
後
，
大
量
佛
經
譯
成
漢
文
。

當
此
土
僧
俗
硏
誦
這
些
譯
本
之
時
，
發
現
它
們
的
內
容
往
往
交

互
矛
盾
。
於
是
華
夏
沙
門
便
對
這
些
矛
盾
加
以
不
同
的
解
釋
，

希
望
能
將
它
們
的
矛
盾
合
理
化
，
這
些
解
釋
稱
爲
「
判
教
」
。

在
衆
多
判
教
的
理
論
之
中
，
隋
朝
智
者
大
師
云
晶
职
，
五
三
八

？
五
九
七
)
所
創
「
五
時
說
法
」
的
判
教
取
得
最
後
勝
利
，
智

者
稱
上
述
的
矛
盾
現
象
，
蓋
緣
於
佛
陀

一
生
之
中
在
五
個
不
同

的
時
期
，
對
不
同
程
度
的
信
衆
由
淺
入
深
地
講
授
不
同
的
佛
理

(
未
完
待
續
)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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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
王
以
金
印
．
，
又
言
及
中
日
戰
爭
時
北
韓
建
圉
者
金
日
成
率

所
部
到
中
圉
東
北
，
與
馬
占
山
合
作
對
日
軍
展
開
迸
擊
戰
。

2
筆
者
聽
講
時
，
眼
見
不
少
在
場
人
士
在
坐
位
上
操
縱
自
己
的

手
提
電
腦
，
心
想
難
道
這
樣
的
演
講
還
值
得
用
電
腦
紀
錄
？

及
至
休
息
吃
茶
點
之
時
，
問
起
這
些
人
士
，
他
們
都
説

.. 

「

我
用
電
腦
辦
我
自
己
的
事
！
」
看
來
根
本
無
人
留
心
聽
講
。

3
小
乘
僧
眾
要
乞
食
為
生
，
律
典
有
明
文
規
定
，
而
大
乘
經
典

的
＾
金
剛
經
v
，
開
卷
之
虞
即
述
佛
陀
本
人
也
要
「
入
大
城

乞
食
」
。

4
參
拙
作
＾
中
國
佛
教
史
學
史
1

東
晉
至
五
代
)
(
以
下
簡
稱

「
史
學
史
」
)
頁
二
六
二
l

二
六
五
。
法
鼓
文
化
事
業
股
份

有
限
公
司
出
版
，
台
北
，
二

0
O
八
年
初
版
二
刷
。
按
，
據

僧
史
所
示
，
在
五
代
以
前
，
當
僧
侶
跟
君
主
官
貴
交
流
或
進

行
，
文
字
交
往
之
時
，
他
們
自
稱
「
貧
道
」
或
稱
自
己
的
法

號
。

5
參
拙
作
＾
中
國
沙
門
外
學
的
研
究
1

漢
未
至
五
代

v
頁
一
l

一
一
九
。
東
初
出
版
社
出
版
.. 

台
北
，
一
九
九
四
。

0
筆
者
向
非
從
事
思
想
方
面
的
研
究
，
但
卻
從
東
晉
釋
僧
肇
(

三
八
四
l

四
_
四
)
名
著
＾
肇
論
V
中
讀
到
肇
公
的
論
説
中

引
用
過
孔
子
的
＾
論
語
V
。
倘
使
硏
究
佛
家
義
理
的
學
人
們

從
古
代
僧
徒
註
釋
的
佛
家
經
論
中
尋
覓
，
大
抵
會
發
現
不
少

儒
學
或
老
莊
思
想
藏
在
這
些
作
品
之
中
。

工
參
拙
作
〈
佛
陀
能
夠
為
惡
？
丨
倓
虛
上
人
辯
倒
基
督
徒
的
絕

招
及
其
教
理
上
的
根
據
〉
全
文
，
刊
於
＾
護
僧
〉
第
五
十
八

期
，
高
雄
，
二

0
1
0
年
。

＆
參
拙
作
〈
從
宗
教
與
文
化
背
景
論
寺
院
經
濟
與
僧
尼
私
有
財

產
在
華
發
展
的
原
因
〉
頁
一
六

O
l

一
六
一
。
刊
於
＾
華
尚

佛
學
學
輾

v
第
八
期
，
台
北
，
一
九
八
五
。

9
參
前
註
引
拙
文
頁
一
六
二

l

一
六
六
。

1
0
參
前
註
引
拙
文
頁
一
七
六
l

一
七
八
。

1
1
參
前
註
引
拙
文
頁
一
七
二
。

1
2
梁
釋
囍
涵
f
(
四
九
七
？
？
五
五
四
？
·
)
＾
高
僧
傳
)
(
大
正

藏
绱
號
二

0
五
九
)
卷
十
四
〈
序
錄
〉
頁
四
一
八
下
。

1
3
參
拙
作
〈
僧
史
所
載
中
圉
僧
徒
對
父
母
師
導
行
孝
的
一
些
實

例
〉
頁
一
九
二
0
刊
於
＾
徐
復
観
先
生
紀
念
論
文
集

v
，
學

生
書
店
出
版
，
台
北
，
一
九
八
六
。

1
4
參
前
註
引
拙
文
頁
一
九
二
？
二

0
六
。

1
5
參
前
註
引
拙
文
頁
二
0
六
l

二
0
八
。

1
6
參
前
註
引
拙
文
頁
二
l

八
。

1
7
關
於
「
五
時
説
法
」
的
內
容
和
智
者
大
師
靈
感
的
來
源
，
請

參
拙
作
＾
史
學
史
v
頁
三
四
八
？
三
五

O
的
註
五
十
。


